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单边预约定价安排适用简
易程序有关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24 号

为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深

化税务领域“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促进税企合作，提高对跨境投资者

的个性化服务水平和税收确定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

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现就单

边预约定价安排适用简易程序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企业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预约定价安排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

（2016 年第 64 号，以下简称 64 号公告）的有关规定申请单边预约定价安排，

符合本公告要求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

二、简易程序包括申请评估、协商签署和监控执行 3 个阶段。

三、企业在主管税务机关向其送达受理申请的《税务事项通知书》之日所属

纳税年度前 3 个年度，每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 4000 万元人民币以上，并符

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申请适用简易程序。

（一）已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供拟提交申请所属年度前 3 个纳税年度的、符合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关联申报和同期资料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2016 年

第 42 号）规定的同期资料；

（二）自企业提交申请之日所属纳税年度前 10 个年度内，曾执行预约定价

安排，且执行结果符合安排要求的；



（三）自企业提交申请之日所属纳税年度前 10 个年度内，曾受到税务机关

特别纳税调查调整且结案的。

四、企业应当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适用简易程序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分析

评估后，决定是否受理。

（一）企业有申请意向的，应当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单边预约定价安排简

易程序申请书》（附件），并附送申请报告。申请报告包括以下内容:

1.单边预约定价安排涉及的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2.单边预约定价安排的适用年度；

3.单边预约定价安排是否追溯适用以前年度；

4.企业及其所属企业集团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架构；

5.企业最近 3 至 5 个纳税年度生产经营情况、财务会计报告、审计报告、同

期资料等;

6.单边预约定价安排涉及各关联方功能和风险的说明，包括功能和风险划分

所依据的机构、人员、费用、资产等；

7.单边预约定价安排使用的定价原则和计算方法，以及支持这一定价原则和

计算方法的功能风险分析、可比性分析和假设条件等；

8.价值链或者供应链分析，以及对成本节约、市场溢价等地域特殊优势的考

虑；

9.市场情况的说明，包括行业发展趋势和竞争环境等；



10.单边预约定价安排适用期间的年度经营规模、经营效益预测以及经营规

划等；

11.对单边预约定价安排有影响的境内、外行业相关法律、法规；

12.符合本公告第三条的有关情况；

13.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主管税务机关不予受理企业提交的申请：

1.税务机关已经对企业实施特别纳税调整立案调查或者其他涉税案件调查，

且尚未结案；

2.未按照有关规定填报年度关联业务往来报告表，且不按时更正；

3.未按照有关规定准备、保存和提供同期资料；

4.未按照本公告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者提供的资料不符合税务机关要求，且

不按时补正或者更正；

5.拒不配合税务机关进行功能和风险实地访谈。

（三）主管税务机关收到企业申请后，应当开展分析评估，进行功能和风险

实地访谈，并于收到企业申请之日起 90 日内向企业送达《税务事项通知书》，

告知其是否受理；不予受理的，说明理由。

五、主管税务机关受理企业申请后，应当与企业就其关联交易是否符合独立

交易原则进行协商，并于向企业送达受理申请的《税务事项通知书》之日起 6



个月内协商完毕。协商期间，主管税务机关可以要求企业补充提交相关资料，企

业补充提交资料时间不计入上述 6 个月内。

（一）主管税务机关与企业协商一致的，应当拟定单边预约定价安排文本。

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授权的代表签署单边预约定价安排。

（二）主管税务机关不能与企业协商一致的，应当向企业送达终止简易程序

的《税务事项通知书》。企业可以按照 64 号公告的规定，重新申请单边预约定

价安排。已经提交过的资料，无需重复提交。

六、税务机关应当按照 64 号公告的要求，做好单边预约定价安排的监控执

行工作。

单边预约定价安排执行期间，企业发生影响单边预约定价安排的实质性变

化，导致终止执行的，可以按照本公告的规定，重新申请单边预约定价安排。

七、单边预约定价安排适用于主管税务机关向企业送达受理申请的《税务事

项通知书》之日所属纳税年度起 3 至 5 个年度的关联交易。

八、同时涉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机关

的单边预约定价安排，暂不适用简易程序。

九、本公告未作具体规定的其他单边预约定价安排事项，按照 64 号公告的

规定执行。

十、本公告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附件：单边预约定价安排简易程序申请书

国家税务总局

2021 年 7 月 26 日

http://jiangxi.chinatax.gov.cn/module/download/downfile.jsp?classid=0&filename=0fe178852efe4b2f94721728355cba4f.pdf

